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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政办发〔2017〕100号

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西双版纳州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

分工方案的通知

各县、市人民政府，试验区管委会，各区管委会，州直各委、

办、局：

《西双版纳州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分工方案》已经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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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届州人民政府第 11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2017年 10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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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州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

分工方案

一、进一步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

（一）各级政府要从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关乎人民群众切身

利益、关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、关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，充分

认识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和饮水安全的重要意义，切实把保护饮用

水源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加以重视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

强化体制和机制建设，有力有序有效制定并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

和管理的各项政策措施。（各县市及乡镇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二）目前正组织起草的《西双版纳水库管理条例》虽然已

将水库水源保护纳入其中一部分，但水源涵盖面不够，还需参考

各地对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的办法，通过立法制定《西双版纳傣

族自治州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从法治层面上为饮用

水水源保护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。（州政府法制办牵头，州

环境保护局、州林业局、州国土资源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州水利局、州农业局、州卫生计生委、州港务局等配合）

（三）整合资源、明确责任。细化环保、水利、林业、农业、

卫生、住建、国土资源等部门职责任务，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协调

合作和跨界监测信息共享等整体联动、齐抓共管的管护机制，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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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消除“九龙治水、单打独斗”的现象。（州政府办公室牵头，

州环境保护局、州林业局、州国土资源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州水利局、州农业局、州卫生计生委、州交通运输局等配合）

二、进一步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有效机制

（一）探索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，对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村寨和群众因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而导致的生产受限、

收入损失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，充分调动群众保护水源的积极性

和主动性。（州财政局牵头，州林业局、州环境保护局等配合）

（二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、安全保障、

事故应急、检测监控、年度考核和问责追究等工作机制。（州环

境保护局牵头，州林业局、州国土资源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州水利局、州农业局、州卫生计生委、州交通运输局等配合）

（三）对全州饮用水水资源分布情况全面摸底调查，建立水

源调查评价和变更备案登记制度，明确城市、乡镇、村组今后的

饮用水水源和备用水源，合理调整、科学划定各类饮用水源保护

区或保护范围，并加快推进逐级编制饮用水水源建设和水源地环

境保护规划的进程。（州环境保护局牵头，州林业局、州水利局、

州国土资源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配合）

三、进一步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

（一）加强现有生态公益林的规划、建设、保护和管理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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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，加大水源涵养林的保护与培育力度，提高

水源涵养林质量。（州林业局负责）

（二）科学编制水源保护区周边村寨产业发展规划，调整种

植结构和生产方式，逐步对影响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各类种植实行

退茶还林、退胶还林、退耕还林。（州林业局牵头，州农业局配

合）

（三）引导群众科学合理施肥用药，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给饮

用水水源带来的安全隐患。（州农业局负责）

（四）以实施全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为契机，扎实抓好

农村“清洁水园、清洁田园、清洁家园”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

击水源保护区内侵占水源涵养林、破坏公益林、污染水源、威胁

水质安全的违法行为，依法取缔水源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项

目。（州环境保护局牵头，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州林业局、州

水利局、州农业局、州国土资源局等配合）

（五）扎实落实河长制，将农村水源地保护责任落实到具体

责任人，构建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水源保护责任体系。（州

水利局负责）

四、进一步加大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源饮水安全和饮水工程建

设力度

（一）明确部门任务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定期不定期对农村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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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式特别是边远村寨水源地水量水质加强监测，加大推广普及利

用饮水卫生净化水质设施力度，避免公共饮水卫生安全事故发

生。（州卫生计生委牵头，州水利局、州环境保护局、州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等配合）

（二）加大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村寨环境保护、卫生保

障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源流域水土流失工程治理投入力度，抓紧

实施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工程，加快推进区域集中供水和管网工程

建设，不断提高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覆盖率，努力实现城乡统筹

区域供水全覆盖。（州环境保护局、州卫生计生委、州水利局、

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分别负责）

五、进一步解决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与群众生产生活的

矛盾

（一）科学引导和扶持水源保护区群众改变生产方式、调整

优化种植结构，扶持群众种植经济价值高、水源涵养功能好的珍

贵树种，逐步减少流域内的农业种植。对已在水源保护区种植长

期经济林木的，借鉴玉溪澄江抚仙湖保护退耕还湿的相关经验，

结合珍贵用材林基地建设，在提供种苗的同时，给予一定的经济

补偿进行树种更替，变橡胶等水源涵养能力弱的树种为生态、经

济价值高的珍贵用材树种。（州林业局牵头，州农业局配合）

（二）对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承包的水源保护区内的国有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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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，限定承包者承包期内农药、化肥的使用量，承包期满后，依

法无偿收回，进行植被恢复。（州农业局、州林业局分别负责）

（三）依法落实补偿政策措施，对水源保护区周边土地进行

征用或租赁后改种水源涵养林；鼓励群众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

的承包地与集体其他农地进行置换。（州林业局牵头，州财政局、

州农业局、州国土资源局配合）

（四）教育帮助水源保护区群众，牢固树立习近平总书记提

出的：“既要绿水青山，也要金山银山。宁要绿水青山，不要金

山银山，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保护理念，既要重

视帮助群众解决因保护“绿水青山”而导致“生产受限、收入损

失”的客观现实问题，又要防止发生群众因“生产受限、收入损

失”而产生消极失衡心理，擅自毁林种地，破坏“绿水青山”的

违法行为。因地制宜、科学引导并持续扶持群众积极发展生态农

业、生态旅游等环境友好型产业，拓宽增收渠道，提高内生发展

能力，缩短与非水源保护区村寨的发展差距，切实帮助群众走出

一条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的绿色发展路子。（各县市、

乡镇人民政府负责）

六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增强全民水源保护和饮水安全意识

（一）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、微信、宣传标语、课

堂讲授等形式，深入学校、社区、村寨、家庭，进一步加大《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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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水土保持法》等法律法规和饮用水水源保

护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力度，强化全社会的用水忧患意识和

保护水生态的意识。（州水利局、州环境保护局负责）

（二）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，定期发布饮

用水水源水质信息；积极推进有奖举报制度，公开曝光处理相关

违法行为，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形成全社

会关心支持和参与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。（州环境保护

局牵头，州卫生计生委、州水文水资源局配合）

（三）充分发挥《村规民约》作用，把保护饮用水水源作为

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自觉行为，强化“大家喝、大家管”的自治意

识，变“要我管”为“我要管”的自觉行动，努力用“村规”改

变和约束一些不合时宜的、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不健康、不文

明的生活方式，引导村民积极主动清洁维护好自家的水源、经营

管理好自家的田园、净化美化好自己的家园，使饮用水水源地成

为纯净圣洁、不容侵蚀的神圣之地，努力让村民能永续喝上干净

安全的饮用水，过上健康文明的幸福新生活。（各县市、乡镇人

民政府负责）

七、工作要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各

级人民政府是饮用水水源保护的责任主体，各县市、乡镇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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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要牵头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，按照分级保护管理的原则，

制定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并报上一级人民

政府批准，落实县市、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勘界划定

和保护措施，切实从源头上保护饮用水水源。

各县市人民政府、州直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州政协关于保护

全州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的意见建议，推进工作落实，于每年

11月 10日前将牵头工作落实情况总结报州水利局汇总，联系人

及电话：李彦科 2123642，电子邮箱 xsbnzhzb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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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各部门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，州纪委

办公室，州法院，州检察院。

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1月 27日印发


		http:://www.ntko.com/
	2017-11-28T01:07:12+0000
	7f89cc534872b37ede5dba4e116c3f659c5e9e526c51a45b
	NTKO Digital Signature(www.ntko.com)




